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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登丽美健身服务有限公司：本委受
理申请人李灯明诉你单位劳动争议一案已
经审理终结。根据《浙江省劳动人事争议调
解仲裁条例》第三十五条第二款的规定，现
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上劳人仲案字﹝
2016﹞第 196 号仲裁裁决书。限公告之日
起 30 日内来本委领取仲裁裁决书，逾期则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裁决，可在收到公告
期满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
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本裁决书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舟山奥社尔利卡远洋渔业服务有限公
司：本委已受理虞佳诉你单位关于解除劳动
合同经济补偿金等争议一案，现已审理终
结。依照《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办案规

则》第二十三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舟劳
仲案字〔2016〕第0128号，本委裁决：1、被申
请人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出具
解除劳动合同的证明；2、被申请人应自本裁
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请人未签订
书面劳动合同二倍工资23100元；3、被申请
人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申
请人生育医疗费用 1800 元，生育津贴 8447
元；4、被申请人应自本裁决书生效之日起七
日内为申请人办理社保登记；5、驳回申请人
的其它仲裁请求。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
过 30 日视为送达。当事人对裁决不服的，
可自收到本裁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有管
辖权的基层人民法院起诉；逾期未起诉的，
该项裁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舟山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6年10月25日

仲裁公告

根据季庆玲与朱凤碧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季庆
玲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
利），已于2016年10月21日依法转让给朱凤碧，季庆玲
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
之日起向朱凤碧履行相关义务。
朱凤碧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
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公告之日起向朱凤碧履行主债权
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
法院判决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交易基准日：2015年6月21日
序号债务人名称,债权本金余额（人民币元）,利息

（人民币元）
债权总额担保方式担保人（从债务人）
1 义乌市浩泰汽车服务有限公司 19,000,000.00,1,

419,195.23保证人：义乌市现代轮胎有限公司、钱荣、季
庆仙；抵押人：季庆仙、钱荣以名下位于义乌市北苑街道
雪峰西路395号的店面房，建筑面积为680.22平方米，土
地面积为80.40平方米，提供抵押担保。

注：1.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
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 的，请相关承
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2.清单中的担保人包括共同还款责任人、保证人、抵
押人、出质人。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13656661006
特此公告。

季庆玲 朱凤碧
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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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16年10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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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浙0102民初1549号
李红全、李啸尘、程光：本院受理杭州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官巷口支行诉你们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民事裁定书。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裁定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1986号

王芳：本院受理郭之瑞诉你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3674号

许原民：本院受理任立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
本院已受理。原告诉讼请求为：1、被告立即归还借款
45000元，并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贷款利率自2009年10
月9日起支付至借款还清之日止的利息；2、被告承担本案
诉讼费用。因你去向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期限通知书、民事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及开庭传票、外网告知书、廉政监督
卡、诉讼须知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交答辩状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答辩期
满后的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限满后第3日上午9时30
分（遇法定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审理。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2民初2404、2405、2406号

朱贵：本院受理原告葛炜麟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三案
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2民
初2404、2405、240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上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民初字第1965号之一

张鸿浩：本院受理原告吴耀刚诉你合同纠纷一案，本
院经审核认为：当事人诉请确权的财产被执行局处置的，
应当撤销确权案件。本案原告吴耀刚诉请要求确认登记
在被告张鸿浩名下红枫苑17幢1单元301室房屋归其所
有，并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而其向本院起诉时，案涉标的
物已于2013年抵押给银行，后陆续被其他法院查封，现
处于执行阶段。因此裁定如下：驳回原告吴耀刚的起
诉。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杭下民初字第1965号
民事裁定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
领取裁定书，逾期即视为送达。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655号之一

沈涛、史蕴霞、杭州创旅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
告郑钢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00655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
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3735号之一

武义傲翔厨具有限公司、浙江宏晟工贸有限公司、杭
州开泰实业有限公司、程海滨、陈景莉、朱林哲、朱亦秋：
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分行诉你们金
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
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3735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
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231号之一

杭州清盛置业有限公司、曹卫国、王丽英：本院受理
原告韩盛诉你们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
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231号民事判
决书。限你们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
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302号之一

曹卫国：本院受理原告章坚敏诉你及杭州清盛
置业有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有关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开庭传
票。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并定于送达期限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九时（遇节假
日顺延）在本院公开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
判决。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439号之一

李叶明：本院受理原告傅美园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04439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4689号之一

杭州格莱得建筑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杭州
市下城区润达建筑机械租赁服务部诉你公司及浙江钰龙
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租赁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2015）杭下商初字第4689号民
事判决书。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
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5）杭下商初字第5409号之一

朱赛理：本院受理原告胡必泛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5）
杭下商初字第 5409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67号之一

董旭航：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
州分行诉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67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
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
达之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
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并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诉讼费用，上诉期满七日
内任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浙江省杭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专户名称：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开 户 行 ：工 商 银 行 湖 滨 支 行 ；账 号 ：
1202024409008802968。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83号之一

何智俊：本院受理原告赵伟男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
浙 0103 民初 83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 60 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后15日内向
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3民初1327号之一

杭州江涛建筑材料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黄清华
诉你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司公告送达（2016）浙0103民初1327号民事判决书。
限你公司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到本院领取判决
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送达期满
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 杭州市下城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1589号

杭州途途装饰设计工程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
上海华源复合新材料有限公司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送达（2016）浙 0106 民初
1589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7401号

戚邦俭、李清：本院受理原告李格平诉你们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原告诉请偿还欠款、支付利息，承担诉讼费。
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
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并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3日上午9时00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上
泗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答辩、不出庭的相关不利
后果由你们承担。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4133号

王群孝、吴群：本院受理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送
达（2016）浙0106民初4133号民事判决书。王群孝、吴群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杭州德有和投资咨询有
限公司垫付款110061.84元及违约金22012.37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支付
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8278号

孙建军：本院受理原告林巧琴诉你股权转让纠纷
一案，原告诉请要求被告支付原告股权转让款200万
元及利息损失732484.1元；承担本案诉讼费用。现依
法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书、廉
政监督卡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上午9时15分（遇
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2323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6民初5279、5281、5283、5286号

郑彬彬：本院受理原告翁峰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四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16）浙0106民
初5279、5281、5283、528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
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
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西湖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3952号

周水贤、邱强：本院受理原告田力诉你们保证合同纠纷
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
据副本、民事诉讼须知、诉讼风险告知书、民事诉讼举证（案
件适用程序）通知书、廉政监督卡、开庭传票、简转普裁定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等诉讼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
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
月9日上午9：00在本院第四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
法审理。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58号

方水龙、何红卫、方梁斌：本院受理原告韩伟民诉被
告方水龙、何红卫、方梁斌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
月13日下午14：40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08民初4364号

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本院受理原告王莎灵诉
被告杭州市滨江区天鹏足浴馆劳动争议纠纷一案，因你
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院定于2017年2
月13日下午14：00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杭州市滨江区人民法院
（2015）杭萧商初字第2477号之一

嘉兴市菲利普电动车有限公司、王新军、叶呈艳：本
院受理原告杭州永磁集团有限公司诉被告嘉兴市菲利普
电动车有限公司、王新军、叶呈艳企业借贷合同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单位公告送达（2015）杭萧商
初字第2477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249号

吕伯炎: 本院受理原告陆玉美诉被告吕伯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
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7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1277号

吕忠:本院受理原告陆玉美诉被告吕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
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
2017年2月7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5716号

沈强：原告胡荣诉被告沈强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16）浙0110民初
5716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60日内
到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
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0民初13609号

张栋、高玲娟、方亮:本院受理原告冉庆刚诉被告
张栋、高玲娟、方亮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合议
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发出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分
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1月23
日9时30分在本院第四法庭进行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判决。 杭州市余杭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2404号

章群标、徐智敏、潘小英、李军伟、浙江缘竹坊文化用
品有限公司：本院对原告王苏龙诉被告章群标、徐智敏、
蔡树荣、章苏兰、潘小英、李军伟、浙江缘竹坊文化用品有
限公司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16）浙0111民初240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一、被告章群标、徐智敏、蔡树荣、章苏兰、潘小英
归还原告王苏龙借款本金550000元，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章群标、徐智敏、蔡树荣、章苏
兰、潘小英支付原告王苏龙以本金550000元为基数，按
月利率20‰计算自2014年8月15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
止的利息，暂计算至2016年3月14日为209000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李军伟、浙江缘
竹坊文化用品有限公司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390元，由被告章群标、徐智敏、蔡树荣、章苏兰、潘小
英、李军伟、浙江缘竹坊文化用品有限公司负担。自公
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
缴纳通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
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4592号

浙江奔逸阀业有限公司、杭州瑞尼自控设备有限公
司、徐建龙：本院对原告任萍诉被告浙江奔逸阀业有限公
司、杭州瑞尼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徐建龙民间借贷纠纷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
民初459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浙江
奔逸阀业有限公司归还原告任萍借款本金450000元，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二、被告浙江奔逸阀业
有限公司支付原告任萍以本金450000元为基数，按月利
率20‰计算自2016年6月1日起至实际支付之日止的违
约金，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付清。三、被告杭州
瑞尼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徐建龙对上述款项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违约金。案件
受理费8050元，由被告浙江奔逸阀业有限公司、杭州
瑞尼自控设备有限公司、徐建龙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及诉讼费用缴纳通知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3776号

洪卓儿、金泽、余园方：本院对原告杭州富阳浙丰小
额贷款有限公司诉被告洪卓儿、金泽、余园方等小额借款
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一审判决：原告杭州富阳浙丰
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对被告洪卓儿所有的位于杭州市富阳
区富春街道江滨西大道96号春江花园景观楼4号102室
的房屋1套（房屋所有权证号为：富房权证富移字第
032463号）及对应的土地折价或拍卖、变卖后所得的价
款按抵押权顺位在4000000元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的权
利；被告洪卓儿、金泽、余园方对主债务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10日内应付原告的借款本金及利息承担连带清
偿责任（其中借款本金为2000000元、利息425535元及
自2016年5月6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止按年利率24%计
算的逾期利息）。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16）浙0111
民初3776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
法律效力。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7364号

富阳万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威星电子系统软
件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扬州亿通线缆有限公司诉被
告富阳万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威星电子系统软件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因你们无法送达，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92条之规定，依法向你们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依法组成合议庭，定于2017
年2月14日9时00分在本院10号法庭开庭审理此案，逾
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11民初8476号

杭州鸿茂旅游开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鸿翔节能幕墙门窗有限公司诉被告杭州鸿茂旅游开发
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
成人员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
的15日和30日内。本案定于2017年2月13日9时在
本院第 13 号审判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
判。 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2669号

金少华、金小柱：原告陈幸岗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本院（2016）
浙0127民初2669号民事判决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担保法》第12条、第31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20条，《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144条的规定，判决如下：一、被告
金少华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偿还原告陈幸岗代
偿款10万元。二、对上述第一款判决执行后，被告金少
华不能清偿部分，由被告金小柱向原告陈幸岗赔偿
50%。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
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53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2300元，由被告金少华负担。限你们自公告发出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和上诉案件交纳诉讼费用通
知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
日起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
提交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
判决书将发生法律效力。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127民初4378号

王明力、严忆琴：本院受理原告姚顺良诉你们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民事诉讼风险提示书、告知书、
开庭传票及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
为公告期满后的15日和30日内。并定于2017年2月7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十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裁判。 淳安县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05830号

宁波市晟光铁业有限公司：本院已受理原告宁波
市恒源铸造有限公司与被告宁波市晟光铁业有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16）浙0212民初05830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
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2016）浙0212民初8178号

徐琪辉：本院受理原告陈永源与被告徐琪辉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副
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合议庭组成人员
通知书、民事裁定书等。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
后的15日和15日内。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第3日下午13
时45分（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姜山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宁波市鄞州区人民法院

福彩3D 第2016290期

浙江销售2567858元，返奖额632341元。浙江福彩官
微“双色球模拟投注，20万奖金快乐玩”21日开始。本
信息若有误以公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23日

中奖号码: 销售总额:39796992元
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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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投注方式中奖额为8776元

浙江中奖注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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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注奖额(固定)

1040元

346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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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彩15选5
第2016290期 投注总额：504858元

奖池累计34.0699万元滚入下期。双色球9亿元大派奖，
请关注浙江福彩官方微信（zjflcp）。本信息若有误以公证
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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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16124期
全国销量:370331346元 浙江销量：29317570元
中奖号码:红色球(● ) 蓝色球(★)

本期我省中12注二等奖（温州6注，杭州、湖州、金
华、宁波、绍兴、台州1注）。奖池累计11.4494亿元
滚入下期。下期一等奖派奖金额：4000万元。六等
奖派奖奖金余额：477352885元。本信息若有误以公
证数据为准。 2016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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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浙江环复
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浙江蓝天和新材料有限公司、杭州临安天力机
械有限公司、杭州华翔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杭州月腾金属材料有限
公司、杭州临安新天机械有限公司、杭州晨雪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
图缘泰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金炎麻棉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市笑
眯眯贸易有限公司、凯邦厨卫(浙江)有限公司、浙江威妮水产养殖有
限公司、绍兴县帝元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雷奇蒙家纺有限公司、绍
兴县海煌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县东丹贸易有限公司、绍兴县鹏展
针纺化纤有限公司、诸暨市茂盛物资有限公司、裕鑫集团有限公司、
普乐迪文化传播股份有限公司、浙江昂昂化纤有限公司、绍兴柯桥
旺盛纺织器材有限公司、绍兴市金龙布艺有限公司、新昌县益心食
品有限公司、绍兴市法牧纺织品有限公司、浙江益伟筑路材料有限
公司、浙江美德丰贸易有限公司27户债权资产包（分布于绍兴、杭州
等地区，处置标的总金额55304.56万元）进行处置。该资产包的交

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
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
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
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
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
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
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
或变相购买该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
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

公告有效期：30 天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
联 系 人：康宁磊 联系电话：0571-85778338
电子邮件：kangninglei@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7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lexunping@cinda.

com.cn

信达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对浙江环复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27户债权资产处置公告单


